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部分班級原住民族實

驗教育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二

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原住民族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

一條規定：「(第一項)教育主管機關為發

展原住民族教育，得指定所屬公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或由學校提出申請，辦理

部分班級實驗教育。(第二項)前項部分

班級實驗教育之辦法，由中央教育主管

機關定之。」，爰明定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

簡稱學校)辦理部分班級原住民族實

驗教育(以下簡稱原民實驗教育)，應

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一、 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明定原住

民族教育之定義，指原住民族之「一

般教育」及「民族教育」。高級中等

學校依本辦法辦理之原住民族實驗

教育(以下簡稱原民實驗教育)，包

括「一般教育」及「民族教育」。現

行依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實驗教育辦

法辦理之原民實驗教育，自本辦法

施行後，均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二、 至於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國民教

育法並無辦理實驗教育之規定，且

國民教育係義務教育，該法第十二

條第二項明定所有公私立學校均實

施常態編班，自本辦法施行後，國民

小學及國民中學之部分班級實驗教

育，僅有依本辦法辦理之原民實驗

教育。 

第三條  學校辦理原民實驗教育，應依原

住民族知識特性及內涵，發展原住民族

課程及評量。 

 前項原住民族知識特性及內涵，得

包括原住民族語言、歷史、文學、歲時

祭儀、社會組織、傳統習慣、工藝、樂

舞、生活技能、土地與生態智慧、族群

權利及其他文化內涵。 

一、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五條第一項規

定，為發展及厚植原住民族知識體

系，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應會商

教育、科技、文化等主管機關，建

構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中長程計畫。

原民實驗教育之內容應以原住民族

知識體系之內涵為依循，爰於第一

項及第二項明定以原住民族知識特

性及內涵作為原民實驗教育規劃方



向，發展原住民族課程教學及評

量。 

二、本條適用對象為國民中學、國民小

學時，係以替代彈性課程為主，亦

即於彈性課程中可安排本條原民實

驗教育之內容事項。 

三、另本條適用對象為高級中等學校

時，因第十條已明定不受高級中等

學校課程綱要之限制，學校得於辦

理原民實驗教育時，依本條原民實

驗教育內容予以規劃。 

第四條  各該教育主管機關得就整體教

育創新、學校地緣位置或教育資源分

布情形，指定所屬學校辦理原民實驗

教育。 

      除前項指定外，學校經課程發展

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得向各該

教育主管機關申請辦理原民實驗教

育。 

一、第一項係參考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辦法第三

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因應整體教

育創新或發展政策、學校地緣位置

或教育資源分布，有指定必要者」之

規定，明定各該教育主管機關指定

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

學校)辦理原民實驗教育得考量之

因素。 

二、因辦理原民實驗教育事涉課程規劃

及師資安排，且是否取得學校辦理

實驗班之共識，係屬學校重大事項，

爰第二項明定申請辦理原民實驗教

育之學校，應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

會及或校務會議通過。 

第五條 學校辦理原民實驗教育，應遵

守下列事項： 

一、實驗前徵得學生本人及其法定代

理人之同意。但學生已成年者，免

經法定代理人同意。 

二、學生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申請退

出實驗時，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

學生已成年者，得單獨提出申請。 

三、學校應主動提供學生及其法定代

理人充足之學習、實驗狀態與結

果及其他實驗資料。 

明定學校辦理原民實驗教育應遵守之事

項，其首要原則應以維護學生基本人

權、受教育權、積極經營友善校園之教

育環境，並遵重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之

意願。 

 

 

 

 

 

 

 



四、學生經評估不符合實驗所需或有

違反實驗規範者，得由學校終止

其參與實驗，並提供必要之輔導

及協助。 

五、學校於招生及實施實驗之過程

中，應平等維護學生學習權，非有

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 

六、學校不得洩漏學生個人資料及其

他隱私，亦不得為影響學生身心

發展或其他侵害學生人權之行

為。 

七、其他各該教育主管機關會商各該

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第六條 學校經指定或申請辦理原民實

驗教育，應於學年度開始一年前提出

實驗計畫，報各該教育主管機關核准

後實施；實驗計畫變更時，應於預定變

更之該學年度開始六個月前，報各該

教育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 

前項實驗計畫，應載明下列事

項： 

一、名稱。 

二、目的。 

三、對象及學生入學方式。 

四、期間。 

五、實驗事項及範圍。 

六、課程教學及師資規劃。 

七、學生學習評量內容及方式。 

八、預期成效。 

九、主持人及參與人員背景資料。 

十、終止實驗後之處理措施。 

一、為使學生入班前，即能充分獲得學

校辦理原民實驗教育之相關資訊，

且考量學校提出實驗計畫須經各該

教育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實施，爰

於第一項明定學校辦理原民實驗教

育應提出實驗計畫，於第二項明定

其實驗計畫應載明之事項，俾資遵

行。 

二、第二項第三款「學生入學方式」，於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得參採高級中

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第九條之

精神，辦理跨就學區招生及獨立或

聯合辦理免試入學，並載明於實驗

計畫中，送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審議

會審議；國民中小學階段，則以跨學

區方式辦理入學。 

三、有關原民實驗教育課程之規劃，涉

及一般課程與民族課程，其學生評

量內容及方式也更為多元；學校聘

任之師資，涵括學科教師及支援教

學之部落耆老或具相關專長之人

士，且參酌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

條例第七條第二項，第二項第六款

及第七款明定實驗計畫應載明課程

教學、師資規劃、學生學習評量內容



及方式，以利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審

議會審議後，學校得據以實施。 

第七條 實驗計畫期程，依申請辦理之

不同教育階段，規定如下： 

一、高級中等教育階段：一年以上三

年以下。 

二、國民中學教育階段：一年以上三

年以下。 

三、國民小學教育階段：一年以上六

年以下。 

      前項計畫期程，經各該教育主管

機關核准續辦者，得予延長，前項第一

款及第二款每次得延長一年至三年，前

項第三款每次得延長一年至六年。 

一、參酌實際需求，於第一項明定不同

教育階段之實驗計畫期程，及各該

教育主管機關核准續辦者之延長年

限。 

二、為考量原民實驗教育之延續性，學

校如有延長辦理之需求，得報請各

該教育主管機關核准後續辦，不同

教育階段別之延長年限依第二項規

定辦理。 

第八條 各該教育主管機關為審議實驗

計畫，應召開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審議

會；其組成及運作應依原住民族教育

法施行細則之規定辦理。 

     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審議會審議實

驗計畫時，應邀請學校列席陳述意見。 

     第一項實驗計畫經原住民族實驗

教育審議會審議通過，並由各該教育

主管機關核准後，通知學校。 

一、為確實審議實驗計畫之內容，第一

項明定各該教育主管機關應召開原

住民族實驗教育審議會，且為使各

類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審議組織之一

致性，原住民族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十三條已明定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審

議會之組成及運作，爰明定應依該

細則規定辦理。 

二、為使審查委員於原住民族實驗教育

審議會時能更加明確了解學校辦理

原民實驗教育之緣由及規劃方向，

於第二項明定於審議實驗計畫時，

應邀請學校列席陳述意見。 

三、為使學校能明確接收到所提實驗計

畫是否受核准與否之決定，於第三

項明定實驗計畫經原住民族實驗教

育審議會審議通過後，應由各該教

育主管機關核准後，通知學校。 

第九條 國民小學、國民中學辦理原民

實驗教育，其課程不受國民小學課程

綱要及國民中學課程綱要校訂課程及

節數之限制。 

一、為符合原民實驗教育之需求及課程

設計之彈性，第一項明定國民小學

及國民中學辦理原民實驗教育，不

受國民小學課程綱要及國民中學課

程綱要校訂課程及節數之限制。 



     前項原民實驗教育，採專班方式

為之；其每班原住民學生人數，不得少

於全班學生總數百分之六十。  

二、綜合考量原住民學生修習原民實驗

教育之權益，及一般學生修習原民

實驗教育之意願，於第二項明定以

專班為之且原住民學生人數應符合

之組成比率，以符合原民實驗教育

之精神。 

第十條 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原民實驗教

育，其課程不受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

要之限制。但課程之總學分數，應符

合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所定畢業條件。   

為符合原民實驗教育之需求及課程設計

之彈性，並參酌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實驗

教育辦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明定高級

中等學校辦理原民實驗教育之課程，得

不受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規定之限

制。但課程之總學分數，應符合中央教育

主管機關所定畢業條件。 

第十一條  學校辦理原民實驗教育，其

學生學習評量，除依第六條第二項第

七款規定，擬訂學生學習評量規定納

入實驗計畫者外，應依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學習評量辦法、國民小學及國民

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規定辦理。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修畢實驗計畫

所定課程，並經評量及格者，學校應

發給修畢原民實驗教育證明。 

一、第一項明定依本辦法辦理部分班級

原民實驗教育之學校，其學生之學

習評量，應依學校所提報實驗計畫

中之學生學習評量內容及方式辦

理；其他未載明部分，則仍應依高

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國

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

則規定辦理，以維護學生權益。 

二、為能突顯學生學習原住民族教育之

經歷，並有相關佐證文件得以紀錄

修課內容及過程，第二項明定高級

中等學校學生修畢實驗計畫所定課

程並經評量及格者，由學校發給修

畢原民實驗教育證明。 

第十二條 學校辦理原民實驗教育，應

於實驗計畫結束後三個月內，提出成

果報告書，報各該教育主管機關備查。 

考量每學年結束恰逢暑假期間，學校忙

於各項招生及開學準備，為能從容完備

成果報告，爰明定實驗計畫結束後三個

月內，學校應提出成果報告書。 

第十三條 各該教育主管機關應會同原

住民族主管機關組成訪視評估小組，

依所核准之學校實驗計畫，評定學校

辦理原民實驗教育之成效。 

前項評定之方式如下： 

一、由辦理學校每學年進行自我評

估，並報各該教育主管機關備查。 

為確立辦理原民實驗教育之學校有依循

其所提報之實驗計畫辦理，明定各該教

育主管機關應會同原住民族主管機關組

成訪視評估小組，評定學校辦理原民實

驗教育之成效。 

 



二、經訪視評估小組，定期進行成效

評估及追蹤輔導。 

第十四條 各該教育主管機關及原住民

族主管機關對核准之學校實驗計畫應

提供輔導資源，並得視國家財政狀況

給予經費補助；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得

對促進原住民族教育著有成效之實驗

計畫，給予專案獎勵。 

學校得依經核准之實驗計畫需

要，以契約進用教學及工作人員。 

      學校辦理原民實驗教育經評定成

績優良者，各該教育主管機關應予獎

勵；實驗成果有推廣價值者，得舉行公

開發表會。 

一、 為使受核准原民實驗教育計畫之學

校於辦理時較為順利，於第一項明

定各該教育主管機關及原住民族主

管機關對核准之學校實驗計畫應提

供相關輔導資源。且為鼓勵辦理原

民實驗教育成效卓著之學校，於同

項明定各該教育主管機關及原住民

族主管機關，得視國家財政狀況給

予經費補助，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得

給予專案獎勵。 

二、 為使學校能有專屬之人力辦理原民

實驗教育，於第二項明定學校得依

實驗計畫需要，以契約進用教學及

工作人員。 

三、第三項明定經評定辦理原民實驗教

育成效良好者，各該教育主管機關

得予獎勵及公開推廣，並得公開發

表及邀請各該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參

加。 

第十五條 各該教育主管機關對學校辦

理之原民實驗教育，經訪視評估小組

評定有成果不佳或有違反本辦法、經

核准之實驗計畫者，應採取下列必要

措施：  

一、輔導。  

二、糾正。  

三、限期改善。  

四、核減招生人數。  

五、終止實驗。  

      學校辦理原民實驗教育有前項情

形，致損害學生權益時，經訪視評估

小組評定後，各該教育主管機關得依

相關法規規定，對學生採取必要之補

救措施。 

一、第一項明定各該教育主管機關為監

督辦理原民實驗教育之學校，經訪

視評估小組評定成效不佳，或有違

反本辦法或實驗計畫者，其對學校

應採取之必要措施及程序。 

二、第二項明定各該教育主管機關對接

受原民實驗教育學生，必要時，得

依相關法規採取補救措施，以維護

學生之基本人權及受教育權。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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